
专家评审须知

一、评审委员会成员及主任的主要职责

（一）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

1．阅读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2．对招标及采购代理机构提供的评审辅助资料予以核实确认；

3．拟定澄清问题清单并对投标人的澄清答复进行评价；

4．投标文件评审；

5．编写评审报告；

6．协助与评审活动有关的异议及投诉的调查和处理。

（二）评审委员会主任主要职责：

1．组织审议评审工作大纲；

2．按照评审工作大纲的要求，主持评审工作及分配各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工作任务；

3．主持学习评审保密措施；

4．向评审委员会成员宣布评审纪律，并要求评审委员会成员说明是否存在需要回避情况；

5．协调、处理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6．组织讨论通过评审报告。

二、评审工作要求

（三）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

个人责任，并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私下接触投标人，不收受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

其他好处，不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

不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审有关的其他情况；

2．不得私自保存、带走评审期间提供的任何文件、资料、笔记本、信息等，不将评审工作

期间获得的信息用于任何其它目的，也不把有关内容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3．协助异议处理机构进行异议的调查、处理，并配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的调查工作；

4．国家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评审委员会成员应认真研究招标文件，至少应了解和熟悉：

1．招标的目标；

2．招标项目的范围和性质；

3．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主要技术要求、标准和合同条款；

4．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评审方法和在评审过程中考虑的相关因素；

5．评审工作流程；

6．评审保密规定。

（五）评审委员会应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系统的评审和比

较。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审的依据。

（六）评审委员会对同一投标产品或类似投标服务在不同标段打分的评价尺度应保持一致。

（七）对设置多标段（单项目多标段和多项目多标段集中招标）的投标货物、服务或工程的

共性评审因素（视招标项目确定，如同一投标人的财务状况、履约信誉、资质条件等）只能

评分一次，评分结果自动运用于所有标段。

（八）评审委员会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

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

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文件中

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

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



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九）评审过程中，因回避、擅离职守或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评审而被更换的评审委员会成

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由更换后的评审委员会成员重新进行评审。

（十）在评审过程中发现评审委员会成员存在徇私舞弊、不按规定评审、违反回避规定等行

为的，将终止该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评审活动，按规定另行确定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评审。在

评审工作完成后发现评审委员会成员存在违反回避规定等行为的，对评审结果造成实质影响

的，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认定其评审无效，按规定重新组织评审。

三、评审工作流程

（十一）评审程序分为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两个步骤。

（十二）初步评审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形式、资格和响

应性评审，判断投标文件是否存在重大偏差和实质上响应了招标文件要求。未通过初步评审

的投标人不能进入详细评审。初步评审包括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和响应性评审。

1．形式评审是指对投标文件的外在形式和表面内容进行的评审，重点在于符合性和完整性，

主要评审内容包括：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是否一致；投标函签字

盖章、投标文件格式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内容是否齐全、清晰，报价是否唯一

（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等。

2．资格评审是指对投标人的资格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而进行的评审。应按照

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进行核查，满足要求的为合格投标人。

3．响应性评审是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重点内容和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逐项查对，重点

在响。公司期望所有员工能够避免导致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评标人员填写本声

明书，以书面形式确认自身与投标单位不存在利益冲突，避免任何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利

益冲突并防止可能产生的不适当和/或尴尬的局面，从而有效保护公司与员工。

如本声明书隐瞒相关利益冲突或有其他不实声明，或在相关调查中不配合，根据情节轻重，

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严重至解除雇佣和/或合同关系。评标工作中如有任何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公司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诉诸国家司法机关，并就相关损失向相关人员追

偿。

本人受邀担任关于本项目评委，现郑重声明如下：

1、本人及本人的亲属未受雇于参与本次投标的任何单位。

2、本人及本人的亲属与参加本次投标的任何单位均无利益往来（包括但不限于持股、隐名

持股、代持股、雇佣关系、业务合作/配合关系、私人借贷或担保关系、给予或获取任何利

益）。

本人保证本声明书信息完全属实，并理解和同意本声明书中的公司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调查

方式和可能的处罚措施。


